
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自评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落实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教育教学

理念，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和持续改进机制,推动专业人才培

养质量不断提升，为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做好充分准

备，根据《浙江师范大学专业动态调整实施办法》《浙江师范

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将组织开展

专业建设自评和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专项评价，现将相关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对象

所有在招的、没有参加专业认证的专业均纳入本次自评。

评估包括专业建设自评和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专项评价。

二、专业建设自评

1.各学院成立成立专业建设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专业

建设自评的推进实施。领导组原则上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，分

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副书记担任副组长，专业负责人（或专业、

系主任）、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、教务办主任、学工办主任、

学院教学督导、专业骨干教师代表等为成员。分专业成立工作

组，负责自评具体事项。

2.专业建设自评旨在对专业办学情况进行总体性评价，各

专业对标《浙江师范大学专业评估指标体系》（附件 1）围绕

专业定位、培养过程、教学资源与利用、教师队伍、学生发展、

质量保障、教学成效等七方面全面梳理、开展自评，并形成写

实性自评报告（字数不超过 1 万字），报告要求呈现专业人才

培养定位及专业建设取得的成效，对存在的问题分析透彻并达



到三分之一的篇幅。各专业梳理教学管理、运行的材料，并形

成自评报告支撑材料备查。

三、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专项评价

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专项评价须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修

订工作，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

评价两类。由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担任责任人，分别成立评价

工作小组，负责评价方案的制定和具体实施。

（一）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

1.此项评价涵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、达成情况评价。

合理性评价以浙江师范大学人才培养定位及专业培养特色为

内部依据，社会经济和行业发展需求为外部依据。达成情况评

价以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为依据。

2.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从内外两方面展开。内部评价面向

校外专家、专业骨干教师、在校生展开专业人才培养合理性评

价座谈交流会；外部评价应开展毕业 5 年左右毕业生及用人单

位的问卷调查，召开企业行业专家、同行专家的座谈交流会。

3.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

两部分内容。针对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（校友）各专业可以

根据现行的培养目标，设计调查问卷，反馈的信息有助于客观

分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；也可以召开校友座谈会，了解和掌握

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状况。社会评价可以选取有

代表性的用人单位、委托相关责任人反馈毕业生工作现状及能

力发展现状。

4.各专业要根据调查问卷与访谈数据，对评价结果进行综

合分析，查找薄弱环节，分析产生原因，形成专业人才培养目



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，以此作为修订人才培养方案，调整专业

培养目标调的依据。

（二）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

1.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以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、专业

建设国家标准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方案为依据。

2.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两种

机制，以相互补充。直接评价可选用毕业要求高支撑课程定量

或定性说明达成情况。间接评价主要通过收集、分析应届毕业

生、往届毕业生以及用人单位对各项毕业要求的问卷调查结果。

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获取应届毕业生、往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

毕业要求的主观意见。

3.各专业根据调查问卷与访谈数据，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

分析，查找薄弱环节，分析产生原因，形成毕业要求达成达成

情况评价报告，以此作为修订人才培养方案，调整专业培养目

标调的依据。

四、评价管理

1.各学院高度重视本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自评，各专业实

实在在总结成绩、查找问题，诊断准确、全面，任何结论须有

事实和数据依据。调查问卷可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平台发布

收集，详见《浙江师范大学院系管理员问卷发布使用说明》（附

件 2）。

2.各学院于 5月 15 日将《专业自评报告》纸质稿一份提交

教务处，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《专业毕业要求

达成情况评价报告》《专业自评报告支撑材料》电子稿送至

jxk@zjnu.cn，联系人：林柳波，联系电话：0579-822867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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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浙江师范大学专业评估指标体系.docx

2. 浙江师范大学院系管理员问卷发布使用说明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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